
領有重大傷病卡  

及  

其他  Q & A 

澎湖縣嚴重或緊急傷病縣民轉診
就醫交通費補助 



重大傷病證明，在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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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 



如何取得：申請表 

一、交通費補助申請表正本 

澎湖縣可開立轉診交通費補助申請院所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鳥嶼衛生所 馬公第一衛生所 湖西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望安衛生所 馬公第二衛生所 白沙衛生所 

澎湖縣惠民醫院 將軍衛生所 馬公第三衛生所 西嶼衛生所 

吉貝衛生所 七美衛生所 

本縣緊急或重大傷病患者須經 

本縣下列醫療機構醫師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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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有重大傷病卡，申請表，年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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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嚴重或緊急傷病縣民轉診就醫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三、轉入醫院填寫： 

3個戳章： 
1. 轉出院所戳章 

2. 轉出日期戳章 

3. 醫師戳章 

2處填寫： 
1. 轉入科別 

2. 診斷病名 (填寫中文病名) 

赴台就醫看病時， 

請醫院填入 

為減輕 重大傷病患 舟車往返之苦，持有重大傷病證明卡且經醫療機構開立交通費補助申請表與該證

明所列疾病相同者，可於有效期間內, 使用當年度之交通費補助申請表影印本(當年度首開立，則不用

重覆開立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當年度 

申請表 
先影印幾份 

1. 當年度首次開立申請表
請於3個月內, 拿正本給台灣

醫院填寫。 

2. 第二次 (含)以後, 請帶準備好

之影印本赴台就醫看診。 

3. 開立當年度申請表影本之效
期僅限當年度使用完畢。 

填好 一、個案基本資料 ： 

澎湖縣 

院所開立 

二、轉出院所填寫： 

3個戳章： 
1. 轉出院所戳章 

2. 轉出日期戳章 

3. 醫師戳章 

2處填寫： 
1. 診斷病名 (填寫中文病名) 

2. 建議轉出科別 



要交件時，請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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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份證(正反)影本 

4.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影本 

2. 機(船)票根正本 

去台灣 回澎湖 

重大傷病病患要交： 

1. 申請表： 
每年第一次用正本，
以後用影印本 

病患基本資料 

轉出醫院：3個印章& 2處填寫 

轉入醫院：3個印章& 2處填寫 

重大傷病證明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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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者要交： 

2. 機(船)票根正本 

去台灣 回澎湖 

1. 身份證(正反)影本 



機（船）票遺失、或 没有 「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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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旅遊社購買：必須由旅行社開立「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 

(僅正本): 

病患之去程/返程, 可同時開立一張(註明去程票價及回程票價個別呈現) 

陪同家屬之去程/返程, 可同時開立一張(註明去程票價及回程票價個別呈
現) 

2. 網路訂票/航空公司臨櫃購買則須開立購票證明&搭機證明(僅正本)： 

病患之去程/返程, 若是去/回程無票價，請與臨櫃告知去/回程購票證明 

陪同家屬之去程/返程, , 若是去/回程無票價，請與臨櫃告知去/回程搭機
證明 

3. 若由網頁及手機APP購票，請截圖「購票完成確認通知」 名字、
身分證、搭機日期、啟程地/目的地、票價 



三、陪同者, 若不是親屬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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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1. 每次得申請補助陪同親屬限1人，若無親屬，則需村里長出
具證明佐證。 

2. 若是持有重大傷病卡,年齡12歲以下，65歲以上，放寬不限
親屬關係, 可由朋友/鄰居, 陪同(限往返同一人)。 

3. 若經由看護陪同 就醫 (必需提供勞動部函，以利審核認定)。
可申請來回票面總金額的1/2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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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大家，申請順利，健康平安 


